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山亭区城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山城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山亭区城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管理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9月20日                
 
 
山亭区城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管理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城区外来务工人员（以下简称外来务工人员）是指在山亭城区工作且实际居住，户口不在本区的人员。
二、外来务工人员凡在户口所在地有监护子女条件的，其子女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外来务工人员在户口所在地没有监护子女条件，且在我区城区工作、已申领居住证，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在工作地为随迁子女申请义务教育阶段入学：
（一）外来务工人员在我区投资经商，有合法固定的经营场所，取得营业执照且依法经营1年以上，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的；
（二）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区实际入住并连续工作满1年以上，且参加社会保险的。
三、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需入学的，可与实际居住地辖区学校联系。如需转学的，应以学年为期限，于每年8月向实际居住地辖区学校提出申请，按照《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办理转学。接收学校要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转入进行登记，并在学籍上进行标注。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到民办学校就读的，按民办学校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四、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公办中小学校接收为主，采取定点学校或相对就近入学的方式。各公办中小学校不得拒收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保证其接受义务教育。居住地辖区学校学位已满的，由教育部门按照就近原则，统筹安排到其他学校就读。
五、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转学）时，须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一）家庭居民户口簿、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居民身份证；
（二）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在申请就学所在地的居住证、房屋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或房产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1年以上）；
（三）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证明，或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1年以上）、年度报告公示证明。
六、区教体部门和城区各学校要切实维护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正当权益，保障其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区完成义务教育并达到毕业、结业标准的，区教体部门应为其核发义务教育证书。同时，根据个人申请，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以在流入地参加高中段招生考试，录取条件、收费项目和标准与本地学生同等对待。
七、区教体部门要指导和督促中小学校做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就学工作。区发改部门要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区财政部门要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区公安部门要及时提供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居住等相关信息。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提供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和社保信息。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  
八、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8月11日。
​
